鼓楼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年版）《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的规定，结合我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计划。
一、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2026年，区应急管理局及所属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纳入行政执法人员6人，总法定工作日为1488个工作日。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一）个人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个工作日。

其中：1.全年总天数365日；

2.双休日＝52周×2日/周＝104日；

3.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节共计13个法定假日。

（二）总法定工作日=248日×6人=1488个工作日。

二、执法工作日的安排
（一）监督检查工作日（564个工作日）。

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点检查单位和一般检查单位的范围，2026年度我局计划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70家，检查次数为其中列入重点检查单位58家，抽查一般检查单位12家。

1.重点检查工作日（516个工作日）

重点检查单位：7家加油站、15家易制毒危化学品经营企业、14家生产型工业企业、20家大中型商超、烟花爆竹零售单位4家。

（1）危化品重点检查（172个工作日）：①涉及7家加油站，本年度每季度检查1次；②易制毒危化品经营企业15家，本年度检查1次。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86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86日）

（2）烟花爆竹零售点重点检查（16个工作日）：涉及4家烟花爆竹零售点。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8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8日）

（3）工业企业重点检查（56个工作日）：工业企业14家，本年度检查1次。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28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8日）

（4）商贸企业重点检查（72个工作日）：商贸企业18家，本年度检查1次。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36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36日）

（5）行政强制、行政处罚（200个工作日）：针对监督检查发现问题，预计需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

责任科室：综合监管科（80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120日）

2.一般检查工作日（48个工作日）

全区共有仅设办公场所、无存储场所的危险化学品票据批发贸易企业120家，按10%比例抽查12家检查。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24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4日）

3.重点监督检查事项
根据《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福建省应急管理系统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4年版）》，以及工贸行业企业25项执法检查重点事项等要求，确定重点检查事项。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490个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90个工作日）
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街镇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重要工作部署情况；指导协调、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街镇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组织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实施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管理工作；综合统计分析安全生产形势；三年治本攻坚行动等有关工作情况收集；重点时段调度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实施重点行业“开小灶”监管服务等。

责任科室：办公室（10日）、综合监管科（50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10日）、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科（10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10日）
2.实施行政许可(70个工作日)

承办危险化学品等行政许可与公共服务工作（行政许可种类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证申请、变更申请、延期换证申请、非药品类易制毒备案申请、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办证申请等）。

责任科室：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70日）

3.组织、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100个工作日）

参与区政府联合调查组对一般事故调查处理和一般事故的挂牌督办；督促指导地方开展事故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等。
责任科室：综合监管科（90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5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5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100个工作日）
核查处理安全生产举报系统、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一线处置网格化和来信来访等渠道接收的安全生产诉求问题；办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答复等。
责任科室：办公室（10日）、综合监管科（20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30日）、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科（10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30日）
5.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60个工作日）
组织我区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开展“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森林防火宣传月”“我执法我普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培训等活动。

责任科室：办公室（20日）、综合监管科（10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10日）、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科（10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10日）
6.办理听证、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40个工作日）
受理或参与相关听证、行政诉讼工作；办理行政复议答复等。
责任科室：办公室（20日）、综合监管科（5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5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10日）

7.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及应急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和其他临时任务（30个工作日）
主要包括：督促并做好有关区级重大安全隐患点整治、销号工作；开展应急处置、地震灾害防治指导、风险评估等工作；开展大型会议活动布展安全督查检查；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配合上级部门督查、陪同区领导检查；开展其他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完成局领导交办的临时执法任务等。

责任科室：办公室（5日）、综合监管科（10日）、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5日）、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科（5日）、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5日）

（三）非执法工作日（434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由以下6项构成：

1.值班：72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88个工作日。

3.党群活动：36个工作日。

4.病、事假：18个工作日。

5.休假、探亲假、婚（丧）假：60个工作日。
6.其他工作：160个工作日。

三、工作要求

（一）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要求，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执法程序规定》（安监总政法〔2016〕72号）、《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5年版）和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有关规定，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自觉接受各级各部门和社会监督。

（二）健全执法制度。根据省、市、区有关文件要求，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依据名录库和检查清单，随机抽取检查企业及执法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重复监督检查的企业，积极对接省、市应急部门，安排联合检查，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加强帮扶指导，坚持实时普法、精准普法，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助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依照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按时将执法数据录入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等信息化系统，并做好执法文书归档备查工作。

（四）加强部门配合。在执法过程中如涉及其他执法部门，应及时按规定抄告或移送案件；须联合执法的，应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密切配合。

（五）遵守纪律规矩。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严格遵守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远离违纪违法红线，主动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维护队伍公正、文明、廉洁良好形象。
（六）压实工作责任。各科室、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应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负责汇总统计各科室执法人员执法检查情况，确保全年工作任务落实落细。

附件：鼓楼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重点检查单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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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楼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重点检查单位目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执法责任科室

	危险化学品单位（22家）

	1
	中石化晨光加油站
	加油站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

	2
	中石化梅峰加油站
	
	

	3
	中化石油西洪路加油站
	
	

	4
	中石化森美西门加油站
	
	

	5
	中石油象山加油站
	
	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6
	中石化北门加油站
	
	

	7
	中石化泉塘加油站
	
	

	8
	福建途广贸易有限公司
	易制毒危化品经营企业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

	9
	福建省石油化工供销有限公司
	
	

	10
	福州佳泓科技有限公司
	
	

	11
	福州潍北盐业运销有限公司
	
	

	12
	福州科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3
	福建莱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4
	福州钰晟兴贸易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执法责任科室

	15
	福建福润南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易制毒危化品经营企业
	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16
	福州广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7
	飞世康（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
	福州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9
	福建双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
	晟茂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
	福州富春江科技有限公司
	
	

	22
	福建奥之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14家）

	1
	中闻集团福州印务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

	2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福州西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丽声助听器（福州）有限公司
	
	

	5
	福建鑫图光电有限公司
	
	

	6
	福建通力达实业有限公司
	
	

	7
	福州莱科光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8
	安科讯（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法大队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执法责任科室

	9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
	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10
	福州欣联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
	福建汇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
	福州诚普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福建迈可博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福建吉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贸企业（18家）

	1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百中心A、C馆）
	商贸企业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

	2
	福州百安居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3
	福州市大洋晶典商业有限公司

（大洋晶典店）
	
	

	4
	福州大洋商业有限公司

（大洋东街店）
	
	

	5
	福建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

（新华都五四店）
	
	

	6
	福建省恒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恒力MALL）
	
	

	7
	福建东方百货管理有限公司

（东百中心B馆）
	
	

	8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福州山姆会员商店（沃尔玛山姆店）
	
	

	9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

大儒世家超市（永辉大儒店）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执法责任科室

	1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

国棉超市（永辉国棉店）
	商贸企业
	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11
	福州恒力博纳广场
	
	

	12
	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福州

长城分店（沃尔玛长城店）
	
	

	13
	福州正大广场
	
	

	14
	福州市正祥广场
	
	

	15
	华润万象城
	
	

	16
	福州香格里拉中心
	
	

	17
	福州怡山梅园酒店有限公司
	
	

	18
	福建省久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零售点（4家）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危险化学品票据批发贸易企业（抽查12家）
	安全生产基础和行政审批科、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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